关于废止《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说明

为进一步规范市市场监管局专项资金管理，结合深圳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要求及市市场监管局专项资金管理工作实际，经研究，拟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市监规〔2024〕9号）废止。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背景情况
为规范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专项资金的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深圳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府规〔2023〕5号），市市场监管局会同市财政局印发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市监规〔2024〕9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有效期至2026年12月。
《管理办法》规定了市市场监管局专项资金扶持领域，对项目管理、预算管理和绩效管理等提出了整体要求，是市市场监管局各领域专项资金操作规程制定的政策依据，对市市场监管局专项资金各项管理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随着深圳市专项资金管理方式和市市场监管局各领域专项资金扶持政策的相继调整，《管理办法》关于专项资金设立调整程序、资金使用、绩效管理等有关规定已不符合目前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有关要求。
二、废止有关说明
[bookmark: _GoBack]现根据《深圳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市政府令第305号）废止《管理办法》，后续市市场监管局将根据深圳市专项资金管理要求和规定程序，结合市市场监管局专项资金实际情况，重新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制度。
